


附件1
无锡市环境监测中心采购需求
一、基本概况
1.1  采购内容：无锡中心2025年底栖动物疑难物种鉴定项目
1.2  采购预算：4.5万元人民币
1.3  服务期限：2025年10月30日前完成。
1.4  项目内容：
本项目主要用于无锡中心长江水生态监测项目中底栖动物样品疑难物种的鉴定分析。
1.5  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30日内支付合同金额40%的首付款，服务期限届满，乙方提交项目成果且经甲方验收通过后30日内支付合同金额60%的尾款。其中乙方可以向甲方开具尾款金额的担保函（保函时效为合同生效起十二个月），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担保函可提前支付合同金额60%的尾款，期满未发生违约情形的，保函自然失效，由甲方向乙方退还保函。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当开具等额有效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二、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2.1  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样品进行检测与鉴定，76个样点次，预算4.5万元；
2.2  要求提供每瓶样品物种名录、数量、湿重与物种典型照片。某物种第一次发现需拍摄物种凭证照片，采用暗视野拍摄，拍摄对象体长应占据图像长边70%以上，呈现该物种主要形态特征，并标注对应比例尺。对于固定标本拍摄应使用景深合成技术获取全景深图像，呈现该种生物主要形态特征，尽可能拍摄不同个体不同角度的图像，力争展示物种鉴定的关键特征，并保证背景干净、无杂质。
2.3  物种鉴定方法参照《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HJ 710.8-2014）、《水生态监测技术要求 淡水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总站水字〔2021〕629号）执行；
2.4  要求2025年上半年样品于2025年6月 10 日前提供检测结果，下半年样品于2025年 10月 10 日前提供检测结果；
2.5  乙方应做好数据保密工作，加强信息安全保护，控制相关信息的使用范围，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能随意泄露和发布甲方数据。乙方泄露甲方数据信息，或未经允许用于其用途的，任何涉保信息的泄露，均为违约行为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若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